
温岭市      办公室文件
温职改办〔2011〕103号

关于同意确认张小兵等18位
同志具有四级律师专业技术资格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台州市人事局台人专〔2007〕109号文件精神，经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同意直接确认张小兵等18位同志具有四级律师专业技术资格，现予公布。资格取得时间为2011年12月。
附件：具有四级律师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名单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具有四级律师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工  作  单  位
	专业技术资格

	1
	张小兵
	浙江红大律师事务所
	四级律师

	2
	陈玲珠
	浙江红大律师事务所
	四级律师

	3
	江云元
	浙江红大律师事务所
	四级律师

	4
	沈心淮
	浙江红大律师事务所
	四级律师

	5
	朱圣勇
	浙江红大律师事务所
	四级律师

	6
	丁远航
	浙江红大律师事务所
	四级律师

	7
	金千军
	浙江红大律师事务所
	四级律师

	8
	王兴波
	浙江红大律师事务所
	四级律师

	16
	邵颂颂
	浙江明权律师事务所
	四级律师

	10
	林宇峰
	浙江明权律师事务所
	四级律师

	11
	江金伟
	浙江明权律师事务所
	四级律师

	12
	张羽
	浙江明权律师事务所
	四级律师

	13
	叶长青
	浙江明权律师事务所
	四级律师

	14
	梁建斌
	浙江明权律师事务所
	四级律师

	15
	赵镇
	浙江明权律师事务所
	四级律师

	16
	颜楚君
	浙江欣泰律师事务所
	四级律师

	17
	徐先宝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台州分所
	四级律师

	18
	潘丽君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台州分所
	四级律师


主题词：人事  资格  律师  通知
抄送：市司法局、市人才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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